附件6
北京师范大学弘文书院2026年
学生寒假社会实践安全承诺书（带队指导教师）

本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弘文书院2026年寒假社会实践带队指导教师，为确保所带团队参与社会实践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，圆满完成实践活动，现承诺在实践活动期间：
1. 带头遵守法律法规与学校规章制度，做好教师表率。
2. 指导学生实践团队开展活动，审核实践活动地域合规性，确保团队在生源地附近开展实践。
3. 加强安全教育和过程管理，杜绝麻痹思想、侥幸心理，时刻关注学生心理状态与安全问题。发现擅自脱离团队的学生，及时联系，确保安全。
4. 若遇恶劣天气、地质灾害、火灾洪灾、交通事故等特殊情况，以维护师生安全为首要目标，第一时间妥当处置，或根据情况配合好当地有关部门管理。
5. 若学生出现如下行为，及时制止，并加强教育：
（1）危及学生自身与他人安全的危险行为；
（2）酗酒，赌博，与他人争执或打架斗殴；
（3）前往危险地区调研，前往水库、池塘、江河等处游泳；
（4）在户外禁火区域用火、私拉乱接电线、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使用各类燃气等；
（5）向陌生人提供本人和实践团队成员有关信息，或存在被电信诈骗的风险；
（6）前往不正当娱乐场所，与陌生人聚会，存在接触各类新型毒品的风险；
（7）言行举止失当，不尊重实践地民俗习惯与风土人情，发表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等；
（8）自行驾驶机动车（含摩托车）外出；
（9）擅自脱离团队、夜不归宿、向实践对象售卖物品等；
（10）其它有关政治安全、意识形态安全、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况。
6. 不组织学生搭乘非法营运车辆。
7. 不接受来路不明人员采访，不配合对方拍照、录像、录音等。若有正规媒体有意采访学生，先核准对方资质，并在接受采访前主动向书院团委报批。
8. 实践活动期间，每日掌握所带学生的行程动态与心理状态，监督安全员完成每日安全打卡工作，核查打卡信息真实性。若遇存在安全风险的情况，及时处置并向书院团委报备。
9. 认真审核实践队宣传材料的图文内容，指导团队规范开展实践宣传，避免被舆论炒作，并确保无政治安全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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